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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到

2019

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22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关于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564号），（以下

简称“问询函” ），现将问询函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进行了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

理解，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7.1条的规定，请你公司结合行业情况、公司经营情况等，从经营业务、财务情况等

方面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关于公司经营业务

1.年报披露，公司研发、生产和销售输电线路角塔、钢管组合塔等各类钢结构件等产品。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9.40亿元，同比增长47.47%，系上市以来增速最快的一年；综合毛利率为17.19%，较去年同期增长6.10个百分点。 请公

司补充披露：（1）结合相关销售模式、采购模式、收入确认政策及时点、信用政策、款项收回等，描述常规的业务流程及

周期，并说明是否存在历年收入、利润跨期调节等问题；（2）结合相关细分行业的行业规模、进入壁垒、上下游情况、竞

争格局等说明，公司在行业所处的竞争地位及核心竞争力；（3）结合相关市场供需、在手订单等相关情况，说明近年来

公司营业收入及毛利率变动的原因，是否显著异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2.年报披露，报告期公司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为10.1亿元，占比为34.36%；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为6.53亿元，占比为

34.65%。 请公司补充披露：（1）近三年前五大客户的名称、销售内容、应收账款余额及账龄等，并说明是否构成关联交

易；（2）近三年前五大供应商的名称、采购内容、采购金额、结算方式，并说明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

见。

二、关于财务情况

3.报告期末货币资金约为10.30亿元，占比约为22.36%。 短期借款为11.49亿元，占总资产比重为24.96%，且2014年

以来公司短期借款涨幅较大。 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短期借款的相关用途，并结合公司业务规模及变动情况，说明

在货币资金较为充裕的情况下大额举债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货币资金的存放地点和状态，说明是否存在与控股

股东或其他关联方共管账户的情况，是否存在货币资金被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是否存在潜在的合同安排以及是否存

在潜在的限制性用途。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4.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为10.95亿元，同比增长43.13%；应收票据余额为2.38亿元，同比增长20.95%，其中已质押

票据金额为1.69亿元。近年来，公司应收票据持续保持较高增速，2018年商业承兑汇票大幅增加。请公司补充披露：（1）

列示应收账款前五大对象及金额、交易事项、账龄、减值准备等，说明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及相关依据，并核实应收对

象是否为控股股东及关联方；（2）列示前五大应收票据开票人、开票时间、兑付时间及减值准备计提情况，并说明相关

减值计提是否充分；（3）说明应收票据持续较快增长的原因，以及2018年商业承兑汇票大幅增加的原因，是否与同行

业可比公司存在显著差异；（4）说明公司票据质押融资具体用途，相关资金是否流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请年审会计

师发表意见。

5.报告期末，公司存货为10.18亿元，同比下降0.62%，主要系原材料、库存商品及发出商品，近年来公司存货余额持

续波动。 请公司补充披露：（1）分产品列示报告期末公司存货的具体构成、主要采购方、库龄等，并结合相关在手订单、

销售计划等说明近年来存货持续波动的原因，以及收入变动的配比情况；（2）结合相应原材料、产成品的价格变动趋势

以及上下游供需变化等情况说明报告期存货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审慎。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6.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收款为0.89亿元，其中单项计提坏账准备4080万元，涉及2018年控股子公司风华能源与国

储能源等进行的煤炭贸易类业务，2018年当年即计提减值6034.8万元。请你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1）说明上述煤炭贸

易的业务内容及经济实质，开展相关业务的必要性及商业合理性，以及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准则要求；（2）披露国储

能源等交易对方的控股股东及实控人，并说明是否与公司大股东存在潜在关联关系或潜在利益安排；（3）说明上述其

他应收款发生减值的原因、时间及减值迹象，并说明相关应收款减值计提是否充分，是否存在前期应计提而未计提的情

形；（4）自查前期相关业务是否已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和披露义务，并说明就上述款项收回事项已采取或拟采取的措

施；（5）披露风华能源的股权结构、出资情况、成立以来的业务开展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6）披露近三年前五大其他

应收款对象、金额、所涉事项及减值情况，并说明是否涉及控股股东及关联方。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7.报告期末公司其他流动资产为1029万元，同比减少88.37%，主要是上年末风范资产部分资产管理项目在报告期

处置而终止确认所致。风范资产主营企业并购、重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良资产收购等。请公司补充披露：（1）风范

资产的股权结构、实缴出资情况、成立以来的业务开展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等；（2）说明开展相关业务的必要性及商业

合理性，核实并说明风范资产主要客户是否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定价是否公允；（3）风范资产所持不良债权是否

存在无法处置的风险，上述其他流动资产是否存在减值风险。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8.报告期末公司预付款项为1.07亿元，同比下降61.05%，主要系预付的钢材备料款。 2016年底公司预付款项余额为

3.98亿元，至今已连续三年呈现下降趋势。 请公司补充披露：（1）列示近三年前五大预付款对象的名称、交易事项、付款

安排、付款方式等，核实相关预付款对象是否为控股股东及关联方；（2）结合原材料采购情况、付款方式、议价能力等，

说明报告期预付款变动与收入变动方向不一致的原因，以及近年来影响预付款变动的主要因素。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

见。

9.� 2019年底，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为2.22亿元，同比下降67.95%，主要系对参股企业梦兰星河计提资产减值准备4.67

亿元。 梦兰星河主要从事油品储运与炼化综合体项目，2010年成立以来并未实际开展业务且持续亏损，但前期未计提

减值准备。期间公司多次筹划对梦兰星河增资，2019年10月公司拟增资谋求控制权，后未继续推进相关事项。请你公司

补充披露：（1）说明本次发生减值的原因、迹象及具体时点，并结合历次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相关参数及其变化情况，

说明减值计提是否充分，是否存在前期应计提而未计提的情形；（2）披露公司投入梦兰星河相关资金的具体用途及流

向，以及形成资产的具体情况及产生效益情况，核实并说明上述资产的真实性和存在性，是否存在通过上述投资向控股

股东及关联方进行利益输送；（3）披露梦兰星河的历次股权变动情况，并穿透核查相关投资方情况，说明相关交易作价

是否公允，相关投资方是否涉及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通过上述投资向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进行利益输送；（4）

公司所持梦兰星河股份的后续处置计划及对公司财务状况的潜在影响。 请评估师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列明所执

行的审计程序，说明是否获取充分、必要的审计证据，审计结论是否准确可靠。

三、其他事项

10.年报披露，公司联营企业方旺文化及中巴能源2018、2019年连续两年在权益法下确认的投资损益为负。 请公司

补充披露上述联营企业的主要联营方及关联关系，并说明净利润持续为负的原因，以及相关长期股权投资是否存在减

值迹象、是否充分计提减值准备。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11.年报披露，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范建刚及其一致行动人范立义和范岳英合计持有公司55.68%。 同时又披

露，前十大股东中范岳英和杨俊系夫妻关系，其中杨俊持有公司股份200万股。 请公司核实并说明杨俊是否为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控人范建刚的一致行动人，以及上述股权控制结构披露是否有误。

请你公司于2020年5月23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2020年6月1日之前，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同时按要求对定期报

告作相应修订和披露。

针对上述问询事项，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积极组织相关方尽快做好问询函的回复工作，并就上述事

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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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学府路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22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

普通股股东人数 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23,492,48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23,492,48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1.639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1.639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李屹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开、召集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参会董事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3,491,137 99.9995 1,350 0.0005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3,491,137 99.9995 1,350 0.0005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3,491,137 99.9995 1,350 0.0005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3,491,137 99.9995 1,350 0.0005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3,491,137 99.9995 1,350 0.0005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3,491,137 99.9995 1,350 0.0005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3,491,137 99.9995 1,350 0.0005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19年度薪酬及2020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3,491,137 99.9995 1,350 0.0005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19年度薪酬及2020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3,491,137 99.9995 1,350 0.0005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预计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6,754,371 99.9991 1,350 0.0009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3,491,137 99.9995 1,350 0.0005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董监高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3,491,137 99.9995 1,350 0.0005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208,657,41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106,721,06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8,112,660 99.9833 1,350 0.0167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3,300 70.9677 1,350 29.0323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8,109,36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 〈2019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48,849,133 99.9972 1,350 0.0028 0 0.0000

7

《关于续聘公司202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

内控审计机构的议

案》

48,849,133 99.9972 1,350 0.0028 0 0.0000

8

《关于公司董事2019

年度薪酬及2020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48,849,133 99.9972 1,350 0.0028 0 0.0000

10

《关于2020年度预计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48,849,133 99.9972 1,350 0.0028 0 0.0000

11

《关于2020年度公司

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

议案》

48,849,133 99.9972 1,350 0.0028 0 0.0000

12

《关于为公司董监高

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

案》

48,849,133 99.9972 1,350 0.0028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第1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

一以上通过。

2、第5、7、8、10、11、12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3、第10项议案，关联股东深圳光峰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光峰达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光峰宏

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金镭晶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原石激光产业投资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光峰成业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BLACKPINE� Investment� Corp.� Limited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慧丽、袁嘉妮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形成的股东大会

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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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2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2020年5月2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2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2日上午9：15至2020年5月22日下午15：00期

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发西路28号洪涛股份大厦22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年新先生

6、会议的通知：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站（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了《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482,059,01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8.581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398,372,26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1.884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83,686,74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697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5,779,69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62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5,295,89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23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483,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387％。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年新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

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王肇文、朱莉峰、章成、梁侠、赵庆祥、池朝福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总表决情况：

同意481,924,9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2％；反对13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2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45,5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798%；反对13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2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81,924,9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2％；反对13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2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45,5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798%；反对13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2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81,852,6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2％；反对169,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351％；弃权3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73,2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4289%；反对16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9310%；弃权3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402%。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81,969,1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4％；反对8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89,7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4446%；反对8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5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81,924,9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2％；反对97,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01％；弃权3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45,5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798%；反对9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800%；弃权3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402%。

6、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终止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81,996,6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6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17,2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204%；反对6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7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朱永梅律师、邬克强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

五、 备查文件

1、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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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民主路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73,306,08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9.441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与会董事一致推举魏晋忠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及网络相结合的投票方

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10人，因疫情防控需要，独立董事邓腾江、赵杰，职工董事丁利生通过视频方式参加了本

次会议；董事长李全文、独立董事王洪亮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王彤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2,914,687 99.9666 391,400 0.0334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2,881,087 99.9637 425,000 0.0363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2,914,687 99.9666 391,400 0.0334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2,914,687 99.9666 391,400 0.0334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2,914,687 99.9666 391,400 0.0334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9,029,796 84.2942 184,276,291 15.7058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2,914,687 99.9666 391,400 0.0334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2,689,380 99.9474 616,707 0.0526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暨关联交易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478,846 7.1683 106,079,295 52.5187 81,425,447 40.3130

10、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生情况及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情况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7,945,637 98.0008 4,037,951 1.9992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7,945,637 98.0008 4,037,951 1.9992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1,592,188 99.8062 391,400 0.1938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2,914,687 99.9666 391,400 0.0334 0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0年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2,881,087 99.9637 425,000 0.0363 0 0.0000

15、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2,914,687 99.9666 391,400 0.0334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873,119,20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98,203,290 42.1590 134,731,805 57.841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17,707,297 26.3298 49,544,486 73.6702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5,964,922 95.8956 255,300 4.1044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11,742,375 19.2398 49,289,186 80.7602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议案》

115,910,

587

38.6128

184,276,

291

61.3872 0 0.0000

9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暨关联

交易议案》

14,478,

846

7.1683

106,079,

295

52.5187

81,425,

447

40.3130

10

《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发生情况及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发生情况议案》

197,945,

637

98.0008

4,037,

951

1.9992 0 0.0000

11

《关于公司与内蒙古第

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签

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

议议案》

197,945,

637

98.0008

4,037,

951

1.9992 0 0.0000

12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和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议

案》

201,592,

188

99.8062 391,400 0.1938 0 0.0000

15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议

案》

299,795,

478

99.8696 391,400 0.1304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6、14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表决通过,两项议案

获得了通过。

2、 议案9.10.11.12为关联交易议案，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公司关联股东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数873,

119,209股；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数54,435,648股；山西北方机械控股有限公司持股数43,767,822股，内蒙

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北方机械

控股有限公司为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三者构成法定的一致行动关系，为一致行动人。 上述关联

股东对本次股东大会的9.10.11.12均进行了回避表决。

3、以上议案表决结果由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网络投票服务平台提供。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内蒙古鹿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宝杰、简玲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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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八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4名，实际参会监事4名

●无监事对本次监事会议案投反对或弃权票。

●本次监事会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召开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2020年5月12日以电子邮件、书面送达方式发出。

（三）本次会议于2020年5月22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视频投票表决形式召开并形成决议。

（四）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4名，实际参会监事4名。监事李志亮、张瑞敏、赵晶参加了现场会议并表决，监事李振新通

过视频方式参加本次会议并表决。 会议由与会监事共同推举李志亮先生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出席监事审议，以现场结合视频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议案》。

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

附件：

个人简历

李志亮，男，汉族,1963年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曾任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副书

记、工会主席，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书记，河北凌云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

记，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北奔重型汽车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党委书记，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现任包头市第十三届政协委员，内蒙古第一机

械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本次任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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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22日召开了六届八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关于

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全体监事一致同意选举李志亮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

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附件：个人简历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

个人简历

李志亮，男，汉族,1963年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曾任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集团）有

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党委

副书记、工会主席，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书记，河北凌云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

副书记，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北奔重型汽车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党委书记，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现任包头市第十三届政协委员，内蒙古

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本次任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内蒙古鹿城律师事务所关于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鹿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托，指派

本所执业律师马宝杰、 简玲出席公司于2020年5月22日在包头市青山区民主路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的公司2019年年度

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

资格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召开股东大会

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议程及相关决议等文件，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

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

公司已向本所律师承诺：公司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和所做的陈述及说明是真实、准确、全面、完整和有效的，有关文件

及其上面的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并无隐瞒、疏漏之处。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见证之目的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材料，随其他文件一同公开披露露，并依法对本《法律

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

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的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根据公司《六届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六届七次监事会决议公告》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由公司董事会（以下简称“召集人” ）提议于2020年5月22日召开，并于召开前二十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同时刊登了《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 ），以公告的方式通知了各股东。

召集人在法定时间内公告了《股东大会通知》，在通知中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

案及议案的具体内容、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的登记方法、登记时间、登记地点、联系电

话和联系人部门。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本次股东大会依照《股东大会通知》，现场股东大会于 2020年5月22日15:00� 在包头市青山区民主路公司二楼

会议室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网络投票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

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 2020年5月22日9:15-9:25,9:30-11:30，13:

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3、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魏晋忠先生主持。

经查验公司有关召集及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及出席人员的资格

1、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公司出席现场本次股东大会股东的签名和《授权委托书》等文件，出席现场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3人，代表

股份97132249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7.48%。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数据和统计结果， 通过现场及网络投票系统表决的股东合

计41人，代表股份1,173,306,08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9.4415%。

3、其他出席和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其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提出临时提案。 本次股东大会对《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各事项进行了审议，并采取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网络投票结束后，公司委托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二）本次股东大会表决前，经主持人提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推选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和本所律师为本次股

东大会的计票、监票人。

（三）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代表就列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逐项进行了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时，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和

本所律师共同计票、监票。

（四）本次股东大会第1、2、3、4、5、7、8、13、14、项议案为普通议案，均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

一以上表决通过；第6、15项议案为特别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第9、10、

11、12项议案涉及关联股东，故在对第9、10、11、12项议案表决时，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五）本次股东大会主持人根据出席会议的股东代表的表决情况当场公布表决结果，经合并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

表决结果和网络投票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15项议案除第9项《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暨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后未获通过以外，其余议案均合法获得通过。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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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紫荆花路2号联合大厦A座3单元七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4,557,94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498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集表决。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韩芳女士主持。会议

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董事肖小凌及黄瑜另有其他工作安排未出席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章文亚因另有其他工作安排未出席股东大会；

3、 董事会秘书赵磊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557,94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557,94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557,94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557,94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557,94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557,94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557,94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976,99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557,94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监事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557,94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557,94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557,94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557,94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557,94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5、议案名称：关于增加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557,94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6、 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6.01 陈彩萍 94,557,542 99.9995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74,897,75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19,659,78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4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4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19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17,739,75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确认2019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11,056,56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关 于 续 聘 公 司

2020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的议案

17,739,75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关于确认公司董

事、 监事2019年

度薪酬的议案

17,739,75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

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

17,739,75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2

关于使用闲置自

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

17,739,75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3

关于公司向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的议案

17,739,75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审议通过，议案8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方浙江南都房地产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舟山五彩石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韩芳回避了对上述议案的表决。 议案14及议案15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孔瑾、盛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南都物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南都物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3日


